样品受理编号：               

农业农村部微生物肥料和食用菌菌种质量检验测试中心
检  测  协  议  书
	委托方/送(受)检单位：
	承 检 方：农业农村部微生物肥料和食用菌
菌种质量检验测试中心

	通讯地址：
	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

	电    话：
	电    话：010-82108702、82105091

	Email   ：
	Email   ：wswzx@caas.cn


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双方就委托事项经共同协商达成以下协议：

	样品名称
	
	样品规格、数量
	

	样品剂型
	
	生产日期/批号
	

	保存条件
	□ 常温    □ 冷藏
	商   标
	

	样品状态描述
	

	生产单位
	

	测定项目
	检验依据
	收费（元）
	测定项目
	检验依据
	收费（元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备注：



	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：□ 菌种鉴定资料  □ 培养基配方  □ 工艺流程  □ 产品标准 

□ 产品标识、说明书  □ 其他：

	委托方是否同意使用非标方法
	□ 同意 □ 不同意
	委托方是否同意分包
	□ 同意 □ 不同意

	收费总额（元）
	
	报告发送方式
	□ 自取 □ 邮寄 


承检方承诺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；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检测任务；为委托方的所有商业或技术机密保密。
委托方承诺：对提供的一切资料和样品的真实性负责；积极配合承检方工作；按时缴纳所需费用。

注：（1）请委托方仔细阅读“样品送检须知”，无异议后方办理本协议手续。

填表人应认真逐项填写本单，选择项用“√”划定，无内容划“/”；未尽内容请在备注

栏内注明；委托人对上述内容确认后签字，并先交费、后检测。

      （3）承检方在收到委托方检测费后的45个工作日内出具检验报告，如因特殊原因需延长检

测时间，承检方应及时通知委托方，并共同协商解决方案。

      （4）本协议同时作为自取检验报告的凭证，邮寄报告则以本协议的通讯地址为准。

   （5）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签字后生效。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      
委托方（送样人）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检方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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